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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株洲市芦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





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1.主要职能。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牵头推进辖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工作；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，并监督执行。
（二）承担编制全区保障性住房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；负责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的审核、申报等工作；负责辖区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审核、申报，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；承担辖区城区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和住房租赁补贴的申报、初审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安排及监管；承担上级行业主管部门授权辖区内房屋安全管理与鉴定等相关工作。   
（三）负责园区内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初审，园区内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批，园区内城市排水行政许可审批，园区内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审批。
（四）负责编制辖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组织实施和管理；承担编制区本级市政基础设施投资预决算草案，并组织安排实施及监管；承担区本级市政项目采购、运作模式的实施和监管；负责市、区财政投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工作；指导辖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。
（五）负责指导辖区内村镇建设工作；参与编制全区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；指导辖区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。
（六）承担推进全区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职责。根据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政策、规划监督实施；负责组织重大行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。
（七）贯彻落实《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负责全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和管理；落实区、街道办事处、社区三级物业管理体系。
（八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.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
2024年本单位内设机构6个，人员编制22个，与上年相比无变化。
3． 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
2024年年末实有人数22人，其中行政人员7人，事业人员14人，无固期1人。比上年无变化。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1.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申报2024年基础设施建设共23个，重点包括：一是泉中路、兰溪路、枫溪小学周边人行过街设施、城市交通堵点改造等项目，进一步完成城区交通路网，提升道路品质；二是枫溪片区排水管网及海绵化建设改造工程、建宁港果园支渠、建宁港南湖塘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，落实雨污分流和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城市韧性；三是福鑫大厦墙面整治工程、天池路枫溪大道交叉口安全隐患整治等民生类项目，切实提升老百姓居住环境及出行安全。
2.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作。计划申报改造1487户，涉及24个小区（片区），50栋房屋，总建筑面积11.485万平方米，投资约1811万元。
3.雨污分流工作。计划启动白石港、枫溪港2个流域错混接改造和缺陷修复的前期工作，同时积极包装，申报专项债，加快推进建宁港果园支渠、建宁新村、南湖塘水系的市政道路管网建设项目。
4.农村危房工作。按照省市统一安排部署，持续开展好自建房安全整治工作，杜绝发生安全事故，切实做到“人不进危房，危房不进人”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.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3950.5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88.69万元、项目支出3561.89万元。
2.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757.0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24.84万元；项目支出2332.22万元。
3.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757.06其中：项目支出2332.22万元；基本支出424.8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357.61万元、公用经费67.23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332.22万元，具体为1、基础设施项目支出269.36万元；2、水环境治理项目支出83.17万元；3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1939.48万元；4、地质灾害项目支出40.21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33.72万元，具体为：1、水环境治理项目支出3054.52万元；2、基础设施项目支出1.6万元；3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支出577.6万元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项目。实施项目16个，正在施工4个（建宁港果园支渠、建宁港建宁新村片区、建宁港南湖塘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等）；完成前期进行施工准备1个（枫溪小学周边人行过街设施）；推动前期8个（泉中路、兰溪路、天元大桥东桥头交通微循环改造工程等）。
2.推进老旧小区改造。计划改造3565户老旧小区，其中纳入省级民生实事考核1112户。项目已完成前期启动建设，完成民生实事考核1112户改造。
3.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暨雨污分流改造。①我区纳入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共18个，海绵投资约4.01亿元。截至目前，9个项目已开工，分别是芦淞区枫溪绿道工程、服饰二路、服饰二路道路修复工程等，其中服饰二路和服饰二路道路修复工程已达到通车条件。②雨污分流主要任务是新建管网4公里，改造管网4公里，错混接改造121处，缺陷修复669处，排水单元改造80个。进展情况：已完成新建管网3.6公里，改造管网9.864公里，错混接改造65处，缺陷修复355处，排水单元完成改造31个，正在施工的38个，剩余排水单元即将全部进场施工。
4.协调推动房地产。①保交楼，未交房任务为诚建檀香山41套，需整改北大翡翠685套和诚建檀香山157套。项目均有序推进，可按照时间节点完成。②保交房，任务项目6个（224套房），其中A类项目4个（未名小区、星河湾、桃李春风、淞云台），B类项目1个（东投状元府）、C类项目1个（枫溪学府）。星河湾32套正在进行联合验收；桃李春风19套已完成交房，其余套数正在入户的水电施工，完毕即可进入扫尾；淞云台13套和未名小区6套正在申请移除保交房计划。东投状元府67套，4栋在建，房屋主体已封顶，专班正在协调自来水和电力等施工。枫溪学府属于伟大集团项目，进入集团破产重整，已提供相关资料并销号。
5.守住安全底线。①农村房屋安全，完成农村危房改造16户；完成农村C、D级非经营性自住自建房164栋整治销号以及10013栋重点区域自建房排查；完成新建农村房屋发证31栋；②城市房屋安全。完成城市危旧房屋摸排7526 栋。③在建工地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检查。配合市质安站开展11次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，检查施工企业30余家，全区建筑领域未发生安全事故。整合部分规模小、设施简陋、经营不规范的城镇瓶装燃气，由原来24个整合至14个，进一步压紧压实了燃气经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1.年初预算项目：基础设施专项年初预算592.2万元，年中调减预算321.24万元，实际支出270.96万元；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年初预算2969.69万元，年中调减预算452.61万元，实际支出2517.08万元；航空城PPP项目年初预算（政府性基金预算）1000万元，年中调减1000万元，实际支付0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基础设施项目
项目支出321.24万元，主要用于南站路下穿铁路涵洞、莲易大道（白关镇）连接线、双电源改造、京渌路立交砸道口改造、天枫路等以前年度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尾款支付；
（2） 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
 项目支出2517.08万元，主要用于2024年1487户老旧小区，2024年低收入人群公租房补助、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以及2023及以前老旧小区项目改造尾款支付；
2. 年中追加项目：地质灾害项目年中调增预算40.21万元，实际支出40.21万元；水环境治理项目年中调增预算3137.69万元，实际支出3137.69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 地质灾害项目
项目支出40.21万元，主要用于北沿路地质灾害、朱田铺地质灾害以及2023年地质灾害支出；
（2） 水环境治理项目
项目支出3137.69万元，主要用于建宁片区、果园支渠片区、南湖塘片区9.8公里雨污分流改造以及2023年雨污分流等项目尾款支付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项目预算执行力有待加强。由于单位项目较多，建设工期跨度长，受各项因素影响，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与年初预算支付进度不能完全匹配，无法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支付资金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，加强预算的控制，科学编制项目预算，提高预算准确度。
9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报告在政府门户网站与决算报告一起公开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